
國立嘉義大學進修學士班學生參加校外實習切結書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，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
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，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

本人自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止，前往（公司全銜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習，

本人以實習身份申請校外實習，非該公司之正職員工，若日後經

查證有造假之嫌，則學校可取消本人校外實習所得學分數，且不

追回所繳交學分費，特此切結。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（學生）：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住  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